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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就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2 号文《关于核准海天水务

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A股）7,8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21元，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874,38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73,367,547.17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01,012,452.83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3月23日到位，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XYZH/2021CDAA60012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1年 3月 23日

本次报告期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87,438.00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0.00
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7,336.75
二、募集资金净额 80,101.25
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41,986.45
其他-永久补流金额 5,240.69
本年度使用金额 30,918.97
暂时补流金额

现金管理金额

银行手续费支出及汇兑损益 0.66
加：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778.78
其他-理财收益 430.76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4,164.0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制订并完善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

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以及信息

披露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得到严格执行，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项目支出执行严格审批程序。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2021年3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德盛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1年3月，本公司、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以下简称蒲

江达海，系募投项目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的实施单位）及保

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蒲江达海分

别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1年3月，本公司、宜宾市翠屏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以

下简称翠屏海天，系募投项目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一期）

的实施单位）及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翠屏海天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芳草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2年7月，本公司、雅安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以下简称雅

安海天，系募投项目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的实施单位）及保荐机

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雅安海天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4年7月，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监管协议的议案》，本公司董

事会同意在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新增开立1个募集资金专户，用于“蒲江县域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募集资金存放。本公司、蒲江达海及保荐机构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三

方监管协议》。蒲江达海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2025年9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公司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签订《保荐与承销协

议》，聘任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

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成原保荐机构尚未完成的

持续督导工作。故公司与原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募集资金存管银

行签订原《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废止，并与中信建投证券、各募集资金

存管银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签订的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

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5年

12月31日，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1 年 3 月 23 日

账户

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告期末余额 账户状态

公司
成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德盛支行
1001300000857070

19.84
存续

翠屏海

天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芳草街支行

22807101040026446

19.46

存续

蒲江达

海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632725394

2,311.77

存续

蒲江达

海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温江

支行

8111001012400733490

13.59

存续

蒲江达

海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温江

支行

431360100100193079

1,565.82

存续



雅安海

天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635516428

233.55

存续

注:翠屏海天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芳草街支行开立的银行账号

为 22807101040026446 的募集资金专户，以及雅安海天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开立的银行账号为 635516428 的募集资金专户，均已于 2026 年 3

月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30,000.00 万元，已在2025年期间逐步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

情况如下：

1、2025年3月11日，公司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00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2025年4月7日，公司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0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项目（一期）”已进入商业运营，根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关

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本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关于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公司将上

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52,406,859.71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2026年3月，公司将“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一期）”“雅

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合计253.20万元）投入蒲江

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并注销雅安项目及翠屏项目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

（2025年5月修订）规定，单个募投项目完成后，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

括利息收入）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100万

或者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5%的，可以免于董事会审议，其使用情况应

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本次注销募集资金账户以及结余募集资金使用安排符合

前述规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海天

股份：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0）。

（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其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4,164.02万元，全部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中。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以前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以下简称“蒲江募投项目”），包括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雨污管网工

程，其中雨污管网工程包括蒲江县大兴镇、朝阳湖镇、成佳镇等9个子工程，其

中，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已于2020年9月投入商业运营；配套管网

建设工程项目共包括蒲江县域大兴镇、大塘镇、朝阳湖镇、成佳镇等9个乡镇的

雨污管网子项目工程，已全部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并陆续取得商运批复。为了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调减募投项目“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11,500.00万元，用于建设新募投项目

“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此次变更的募集资金11,500.00万元，占前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14.36%，

用于“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雅安海天水

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雅安海天），其中：以增资方式投

入雅安海天3,450.00万元，以借款方式投入雅安海天8,050.00万元。

2.收购安发国际100%股权项目

本公司于2024年4月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考虑到蒲江募投

项目仅余部分零星工程正在施工，未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较低，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益，优化资金配置，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安发国际有限公司

100.00%股权。公司于2024年7月发布终止收购安发国际有限公司100.00%股权的

公告，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终未能实施。

（二）2025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购买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7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对蒲江募投项目累计投资41,777.10万元，

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13,549.18万元。本公司以募集资金投入蒲江募投项目较少

的主要原因在于：根据本公司等社会资本与政府方签署的PPP项目合同，项目总

投资包括建设期利息，利息根据项目借款合同据实结算且不超过中标融资利率；

由于 PPP 项目政府方对公司 IPO 募集资金的融资成本存在不同理解，为避免

引发该募投项目投资争议，保障该项目投资回报，公司在前期主要使用银行贷款

资金，同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目前蒲江募投项目均已完成施工建设，已相继完

成竣工验收，未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较低，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资金

配置，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变更蒲江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8,009.00万元，占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净额的 34.97%，全部用于购买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70%股权。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

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

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2025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认为，海天股份编制的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管理

与使用的情况。



七、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与使用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

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其他情形。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1 年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2021 年 3 月 23 日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918.97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8,146.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9,509.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9.32%

承诺

投资

项目

募投

项目

性质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蒲江县

域污水

处理厂

及配套

管网建

设工程

（注

1）

生产建

设
是

58,0

00.0

0

18,491.00 18,491.00 2,907.97 16,457.15
-2,033.85

（注 2）
89.00

2025.1

2（注

3）

504.28 是 否

雅安市

大兴污

水处理

厂二期

工程项

目（注

4）

生产建

设
是 / 11,500.00 11,500.00 2.00 11,499.75 -0.25 100.00

2024.0

3

-

109.81

否（注

4）
否

翠屏区

象鼻镇

污水处

理厂及

配套管

网项目

（一

期）

（注

5）

生产建

设
不适用 7,10

1.25
7,101.25 7,101.25

/ 1,879.00
18.44 100.26

2020.1

0
79.40 是 否

翠屏区 补流还 不适用 / 5,240.6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象鼻镇

污水处

理厂及

配套管

网项目

（一

期）结

余募集

资金永

久补充

流动资

金

贷

补充流

动资金

补流还

贷
否

15,0

00.0

0

15,000.00 15,000.00 / 15,060.51 60.51 100.4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购买四

川上实

生态环

境有限

责任公

司 70%

股权

（注

6）

投资并

购
是 / 28,009.00 28,009.00 28,009.00 28,009.00 0.00 100.00 注 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80,1

01.2
80,101.25 80,101.25 30,918.97 78,146.10 -1,955.14 97.56 —

473.8

7
— —



5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原

因（分

具 体

募 投

项目）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上述项目包括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及配套管网建设，其中：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已于 2020 年 9 月投入商业运营；配套管

网建设工程项目共包括蒲江县域大兴镇、大塘镇、朝阳湖镇、成佳镇等 9个乡镇的雨污管网子项目工程，已全部完成工程竣工验收，截至本

专项报告出具日，各个子项目已取得商运批复。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蒲江募投项目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18,491.00 万元，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6,457.15 万元，后续将根据

合同约定和政府审计进度支付工程尾款。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明

不适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投

资 相

关 产

品 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不适用



金 或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情况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因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应结余募集资金 4,164.02 万元，其中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955.14 万元以及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产生的理财收益和募集资金相关的利息收入净额为 2,208.88 万元。截至 2025 年末上述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部分项目

根据合同约定和政府审计进度，尚未达到约定支付时点，尚有部分募集资金未支付。

募 集

资 金

其 他

使 用

情况

不适用

注 1：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2019 年 4 月，本公司和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四川

省蒲江县水务局签订《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蒲江特许经营协

议），并设立蒲江达海，负责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以下简称蒲江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其股东为

本公司、成都蒲江城市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政府出资代表）、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中国市政



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除本公司外，其余股东以下简称少数股东）。根据蒲江特许经营协议的约定，蒲江项目预计总投资

87,035.19 万元，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21,758.80 万元（总投资的 25%）,由政府方出资 2,175.88 万元,占项目资

本金的 10.00%，本公司出资 18,995.30 万元，占项目资本金的 87.3%，其余少数股东方出资 587.62 万元，占项目资本金的 2.7%。剩

余 65,276.39 万元为融资资金。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项目资本金 21,758.80 万元全部缴足。

2020 年 6 月，蒲江达海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蒲江县支行借款 54,000 万元，专项用于蒲江项目建设，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已收到银行放款 26,927.97 万元，截至 2025 年末使用银行贷款资金 26,927.97 万元用于本项目建设。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蒲江项目中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和雨污管网工程，总投资 59,614.28 万元，计划以募集

资金投资 58,000.00 万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调减蒲江募投项目

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1,500.00 万元用于建设新募投项目“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变更后蒲江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

资总额为 46,500.00 万元。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变更蒲江募投项目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28,009.00 万元用于购买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变更后蒲江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18,491.00

万元。

注 2：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经上述调整后承诺投资金额 18,491.00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投资金额

16,457.15 万元，截至 2025 年末上述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部分项目根据合同约定和政府审计进度，尚未达到约定支付

时点，尚有部分募集资金未支付。

注 3：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中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上述项目包括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其中：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已于 2020 年 9 月投

入商业运营。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共包括蒲江县下属大兴镇、大塘镇、朝阳湖镇、成佳镇等 9个乡镇的雨污管网子项目工程，已全

部完成工程竣工验收。

2025 年 5 月，经四川省蒲江县水务局批复，蒲江县成佳镇、大兴镇雨污管网两子项自 2025 年 5 月 14 日起进入商业运营；2025

年 7 月，经四川省蒲江县水务局批复，蒲江县西来镇（含复兴）、寿安街道雨污管网三个子项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进入商业运营；

2025 年 8 月，经四川省蒲江县水务局批复，蒲江县甘溪、大塘镇雨污管网两子项自 2025 年 8 月 1 日起进入商业运营,蒲江县城雨污

管网建设项目自 2025 年 8 月 1 日起进入商业运营。2025 年 12 月，经四川省蒲江县水务局批复，蒲江县朝阳湖镇雨污管网建设工程

项目自 2025 年 12 月 17 日起进入商业运营。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已全部投入商业运营。



2026 年 1 月，公司经内部审批，对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进行了结项，并将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

工程项目、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一期）项目结余募集资金转入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

用于支付后续审计确认后的工程款。

注 4：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2021 年 11 月，雅安海天与雅安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之补充协议》，由雅安海

天负责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的投资建设。根据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调减蒲江募投项目的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11,500.00 万元用于建设新募投项目“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2024 年 5 月，经雅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复，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于 2024 年 3 月 4 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该项目处于商运后初期，污水进水量不足导致负荷程度不高，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正式商业运营第一年（即 2024 年 3 月 4 日

至 2025 年 3 月 3 日）与地方政府按照设计能力的 80%（即 1.92 万吨/日）进行保底水量结算，正式商业运营第二年（即 2025 年 3 月

4 日至 2026 年 3 月 3 日）与地方政府按照设计能力的 90%（即 2.16 万吨/日）进行保底水量结算，且污水处理费服务费单价尚未进入

调价期间；项目运营期间折旧摊销等成本相对固定，导致该项目 2025 年未实现预计收益，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注 5：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一期）



2018 年 10 月，本公司与宜宾市翠屏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宜宾市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并设立翠屏海天，负责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一期）（以下简称象鼻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

象鼻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开工建设，根据 2021 年 3 月，宜宾市翠屏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翠屏区象鼻污水处理厂进入商

业运营的函（翠工管函[2021]10 号），批准象鼻项目自 2020 年 10 月 22 日进入商业运营。

象鼻项目 2019 年收到宜宾市翠屏区财政局根据宜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宜发改发[2018]73 号）下发的重点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 2018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资金 750.00 万元。2020 年 10 月、2020 年 11 月、2020 年 12 月分四次收到四川长江源工业园

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拨付资金合计 7,676.10 万元。根据 2021 年 3 月本公司、翠屏海天与宜宾市翠屏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特

许经营补充协议，以象鼻项目争取到的各级专项资金，由政府方拨付给翠屏海天用于项目建设，工程竣工后经政府审计后的投资总额

扣减拨付专项资金后的剩余投资，按照特许经营协议主合同条款执行。2022 年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同意《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公司将象鼻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

资金人民币 5,240.69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注 6：购买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



本公司为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夯实固废板块，提升垃圾焚烧发电业务规模。2024 年 12 月，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购买四川振兴产业园实业有限公司、上实环境控股（武汉）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

司（现更名为四川海天绿能生态环境有限公司）70%股权。

本公司于 2025 年 2 月分别与四川振兴、上实环境签署《产权交易合同》（股权类），分别购买四川振兴产业园实业有限公司、

上实环境控股（武汉）有限公司所持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40.00%股权、30.00%股权，交易价款分别为 16,005.14 万元、

12,003.86 万元，合计 28,009.00 万元。

经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调减原募投项目“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的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用于购买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变更的募集资金 28,009.00 万元。

注 7：购买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5 年 4 月 9 日，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四川海天绿能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本公司取得四

川海天绿能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70%股权。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日

期

变更

后的

项目

对

应

的

原

项

目

募

投

项

目

性

质

实

施

主

体

实

施

地

点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具

体到年

月）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董事会审

议通过时

间

股东会审议

通过时间



雅安

市大

兴污

水处

理厂

二期

工程

项目

蒲

江

县

域

污

水

处

理

厂

及

配

套

管

网

建

设

工

程

生

产

建

设

雅

安

海

天

雅

安

海

天

11,500.00 11,500.00 2.00 11,499.75 100.00 2024.03 -109.81 否 否 2022.06.14 2022.07.01

购买

四川

上实

生态

环境

有限

责任

公司

蒲

江

县

域

污

水

处

理

其

他

公

司

公

司
28,009.00 28,009.00 28,009.00 28,009.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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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9,509.00 39,509.00 28,011.00 39,508.75 100.00 - -109.81 - - - -

变更原因、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一）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

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中，雨污管网工程包括蒲江县大兴镇、朝阳湖镇、成佳镇等 9个子工程，公司已相继在 202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2 年 3 月 19 日期间取得该等子项目的工程开工令，按约定在 3 年内建设完成，建设周期较长。为了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本公司拟调减原募投项目“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用于建设新募投项目 “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本公司调减募投项目“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1,500.00 万元，用于建设新

募投项目“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海天股份：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二）收购安发国际 100%股权项目

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考虑到蒲江募投项目仅余部分零星工程正在施工，未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较低，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资金配



置，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安发国际有限公司 100.00%股权。公司于 2024 年 7 月发布终止收购安发国际有限公司

100.00%股权的公告，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终未能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

露的《海天股份：关于终止收购安发国际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三）购买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对蒲江募投项目累计投资 41,777.10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13,549.18 万元。公司以募

集资金投入蒲江募投项目较少的主要原因在于：根据公司等社会资本与 PPP 项目政府方签署的项目 PPP 合同，项目总投资包括建

设期利息，利息根据项目借款合同据实结算且不超过中标融资利率；由于 PPP 项目政府方对公司 IPO 募集资金的融资成本存在不

同理解，为避免引发该募投项目投资争议，保障该项目投资回报，公司在前期主要使用银行贷款资金，同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目前蒲江募投项目均已完成施工建设，已相继完成竣工验收，未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较低，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资金

配置，公司拟变更蒲江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8,009.00 万元，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 34.97%，全部用于购买四川振兴

产业园实业有限公司、上实环境控股（武汉）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四川上实 70%股权。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变更蒲江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8,009.00 万元，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

34.97%，全部用于购买四川上实生态环境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

的《海天股份：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未达到计划进度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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